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实施意见（试行）
　　
 为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，大力推进我区ISO14000示范区和生态工业园区建设，加快建设“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”工业园区，现根据《南京市关于坚持环保优先，加快生态市建设，推进科学发展的意见》、《南京市“十一五”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实施意见》文件要求，设立开发区环境保护专项资金，并对资金的使用管理制定实施意见：

1、 指导思想

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重要精神为指导，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，紧密结合区域和产业特点，加快“双创”建设步伐，努力完成与市政府签订的《节约型城市建设目标责任书》和《生态市建设目标责任书》中各项指标要求，着力解决区域发展中突出的环境问题，提高区域的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，实现开发区综合竞争力的有力提升和园区的跨越式发展。
2、 目标任务

鼓励企业采取清洁生产工艺设备和技术，每年区内5－8家企业完成清洁生产工作；推动区内企业建立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，2007年规模以上企业通过ISO14000认证比率达到20%；坚持以龙头产业为核心，发展技术含量高、附加值高、物耗低、污染少的产品，构建上下游紧密相连的平板显示和生物医药产业生态链；全面实现集中供热区域，使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，减少SO2和烟尘排放量。到2010年，占开发区污染负荷80%以上的重点排污企业全部实施清洁生产；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20%以上，单位工业增加值水耗降低30%以上，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提高到80%；继续完善开发区污水集中处理系统，推动污水处理厂扩容工程，接纳处理铁北尧化地区生活污水；鼓励企业进行工艺改造，提高工业用水利用率，减少废水排放总量，确保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稳定达到95%以上，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10%。
3、 开发区环境保护资金安排及使用规定
1、开发区环境保护专项资金（以下简称为“专项资金”）每年不低于100万元,由管委会财政局设立专用帐户进行资金管理。管委会社会事业处负责组织专项资金使用项目的申报、评审和资金使用计划的编制工作。
　　2、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治理和改造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、区域环境监测、环境宣传教育培训、应急处理能力建设、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示范项目、园区污水处理和工业用水等基础设施建设、ISO14000示范区和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等。

3、专项资金的奖励对象：完成开发区环保目标责任书，对开发区环境保护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。

4、专项资金申请补助标准：按申请项目投资额的1—10%予以计核，单个项目补助金额原则上不超过10万元。
　　5、专项资金申请使用的重点单位：
（1） 较好完成环保目标责任状中各项目标、指标要求的单位；
（2） 开展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工作，环境绩效明显并取得认证证书的单位；

（3） 企业对生产工艺、能源、污染治理设施进行改造，减少有毒有害原材料使用，进行资源综合利用的单位；
（4） 内部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环境宣传和教育工作，企业员工环境保护意识得到明显提高的企业；
（5） 在企业内推进绿色消费、绿色招投标、绿色采购工作，使用节能环保型设备的单位；
四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使用申请程序及要求
1、申请环境保护项目需具备下列条件：
（1）实施单位为园区内独立法人单位；
（2）具体项目建设内容应符合环保专项资金使用范围规定；
（3）项目符合“节能降耗、减污增效”原则，具备较强的示范效应；
（4）企业环保手续齐全，未发生严重的投诉和信访事件，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；
（5）项目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。
2、申请项目环保专项资金的单位，需提供下列资料：
（1）项目批准文件；
（2）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及技术设备购置额专项审计报告；
（3）《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申请表》（见附件一）；
（4）项目单位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（5）项目基本情况的书面材料。

　　3、 每年三月底前和九月底前，区内各企业可直接上报环保专项资金使用申请。申报材料一式三份报送管委会，经管委会社会事业处、财政局、监察室审核、会签后报主任办公会批准。
　　4、对于申请环境保护专项补助资金的项目，管委会要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核实，经管委会批准后在项目实施前拨付部分资金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管委会将对拨付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跟踪问效、监督检查，在项目完成验收，取得良好的环境效益前提下，方可拨付全部专项资金。
5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使用单位收到补助资金后，按国家财务规定处理并专款专用。

6、对弄虚作假骗取环保专项资金以及有截留、挪用等违反财经纪律行为的单位和个人，将依据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同时，三年内取消其申报该专项资金使用的资格。
《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申请表》
单位：万元，万吨
	单位名称（公章）
	 
	法人代表
	 

	项目名称
	 

	项目时间节点
	开工
	竣工

	
	 
	 

	项目审批单位
	 
	项目审批文号
	 

	项目总投资
	 
	其中：技术设备购置费
	 

	主要指标
	项目完成前
	项目完成后

	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（吨标煤/万元）
	 
	 

	单位工业增加值新鲜水耗（吨/万元）
	 
	 

	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（％）
	
	

	中水回用率（％）
	
	

	单位工业增加值COD排放量（kg/万元）
	 
	 

	
	
	

	项目基本情况
	 

	审

核

意

见
	职能处室意见：


	财政局意见：



	
	监察室意见：
	

	管委会审批意见
	


